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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新北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下设的全资子公司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新能

源”），于 2017年 7月 21日参与投标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发起的特许经营权租

赁项目，2017年 7月 26日，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

国新新能源被确定为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特许经营权租赁项目 

项目内容：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是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下属三家企

业分别为：沈阳市皇姑区热力安装工程处（法人单位，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皇

姑区热力发展实业公司（法人单位，全资子公司）、沈阳市惠佳供暖有限公司（法

人单位）。针对本次采购项目，三家下属企业已书面授权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

作为本项目采购人主体，与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此次

特许经营权租赁中标供应商的选择，即本次租赁范围为以上四家企业的全部供暖

业务。 

租赁项目涉及的供热区域范围：供热区域为皇姑区，东起松花江街、西至塔

湾钢材市场、哈大铁路线以北、崇山路以南，包括崇山路以北太平庄供热区域。 

特许经营期内的供热面积： 约 53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 

特许经营期限：15年，即 2017年 7月至 2032年 6月底。 

 

二、公司中标情况 

2017 年 7 月 26 日，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国

新新能源被确定为中标人。将在接到通知书后 30 日内与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

签订特许经营权租赁合同。 

中标价：投标总价暂按 24063.00万元（贰亿肆仟零陆拾叁万）。投标总价由

X值及 Y 值两部分构成，其中 X值包含在职及退休员工的工资、医疗、社会保险、

公积金及福利待遇，在特许经营期内在因采购人人员工资、补贴、保险等政策性

调整所产生的新增费用、医疗、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费用、职业年金、工伤人

员保险待遇等全部费用，政策调整所须支付的费用和养老保险缴纳费用、工伤人

员费用等全部费用，同时政策变化及相关的职业年金、保险缴纳基数上调等一切

费用，即在特许经营期内按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在职、退休员工

的工资、保险及福利待遇的一切费用，现中标供应商 X值暂按 2,282 万元（贰仟

贰佰捌拾贰万元）-975 万元（玖佰柒拾伍万元）之间变动考虑，但保证完全符

合磋商文件及谈判记录中的要求；Y值为原则上以中标人在特许经营期内对采购



人租赁的供热业务合法经营所产生的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测算的金额，现中标供

应商 Y值暂按 0考虑。（具体以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注释：投标总价 24063.00 万元，是按照租赁服务期内对委托经营企业工

作人员总体成本的测算，逐月发放，支付到 2032 年止。X值 2282-975 万元是指

第一个年度支付 2282 万元，最后一个年度支付 975 万元，因退休人员增多导致

成本逐年递减。） 

供暖质量标准：沈阳市供暖标准，具体按今后沈阳市政策执行。供暖符合环

保要求。 

特许经营权租赁服务期：15年，即 2017 年 7月至 2032年 6月底。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环保供热领域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经验，拥有着技术与管理的双重优

势，本次中标沈阳市皇姑区供暖公司特许经营权租赁项目有利于: 

1、公司将自身优势与对方业务融合，以公司信息集成应用系统（EIIS系统）

为科技推动力，在精细管理为保障的前提下，对公司现有供热区域实现新的拓展。 

2、公司在保证稳定现金流和合理利润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将新增加业务纳

入公司整体的管理系统，统一进行市场规划、采购、经营管理。 

3、公司轻资产投入实现业务扩张，提升公司经营能力，增加公司效益。未

来公司将以“自建”和委托经营管理等“轻资产”双重模式，对现有业务进行复

制扩张，以沈阳为切入点不断在全省及全国范围内复制拓展。 

 

四、风险提示及解决措施： 

1、主要风险： 

交易对方违约风险：由于交易对方自身原因产生的违约风险。 

经营风险：由于环境变化产生的经营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对于违约风险，双方将在签署特许经营权租赁合同时明确违约责任以及赔偿

措施。 

对于经营风险，本公司长期从事城市集中供热业务，具备抵御正常市场环境

变化产生的风险的能力。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27日 


